政协桂林市委员会
第五届五次会议提案
市政协委员张建强
关于加强居民小区私房菜馆经营管理的建议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追求一些独具特色的饮食消费，其中就包含有私房菜馆。但有一些私房菜馆开在了居民小区内，如桂林生活网、桂林晚报报道过的临桂山水凤凰城小区内的私房菜餐馆“江和盛宴”、桂林技师学院教工新宿舍私房菜馆“聚贤堂”等等， 这些私房菜馆开在居民小区内，往往存在无油烟净化设施、客人用餐引发噪音、车辆乱停乱放等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小区居民的生活、身心健康、邻里关系，而且造成消防安全隐患，影响小区的管理。根据2016年9月1日起施行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禁止在城市市区住宅楼、商住综合楼的居住功能区内，新建、扩建、改建产生油烟污染的餐饮服务业和产生环境噪声、振动污染的歌舞厅等娱乐业经营场所。”同时根据餐饮服务许可的相关规定，餐饮服务经营地址必需是店面房（营业房），非商业用房不许作为经营地址。因此，在居民小区内开设私房菜馆是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为此，我们建议：
1.通过宣传，发动小区居民和物业管理部门向所在社区举报存在油烟、噪音、违规经营等问题的私房菜馆，社区及时向上级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反馈相关信息。

2.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举报信息对城区各个居民小区内的私房菜馆进行排查，对违规经营的私房菜馆按有关规定进行强制关停等处理。
3.环保局对城区各个居民小区内的私房菜馆的油烟、噪音等问题进行检查，发现存在问题的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责令其改正。
4.消防部门对城区各个居民小区内的私房菜馆的消防安全问题进行检查，发现存在问题的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责令其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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